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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２５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

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同意（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６１５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

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１

，

２５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８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４３．７５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１８．７５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1]

55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

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

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

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

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3,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0%，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 12,0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

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9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55 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 2021 年 3 月 30 日（T+2）刊登的《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

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s://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 3月 25日（周四）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

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24日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3,826.1512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614号文

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

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

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3,826.1512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初始战略配售

预计发行数量为191.307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2,544.4436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1,090.40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3月25日（T-1日）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4日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

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 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贝泰妮

（二）股票代码：30095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2,36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6,36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

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

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发行人：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医路 53号

3、联系人：王龙

4、电话：0871-68281899

5、传真：0871-68281899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保荐代表人：楼瑜、王东晖

3、联系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105号凯喜雅大厦 5楼

4、电话：0571-85115307

5、传真：0571-85316108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24日

恒宇信通航空装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恒宇信通航空装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信通”、“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２１

〕

７４２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

股转让。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５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恒

宇信通”股票

１

，

５０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０２４

，

０１１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５

，

０５３

，

５２８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５０

，

１０７

，

０５７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５０１０７０５７

。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１９９４８６３５％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３３６．９０１９０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告的《恒宇信通航空装备（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缴款义务，并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３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恒宇信通航空装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本公司下属吴江震泽证

券营业部经营证券期货业务

许可证副本不慎遗失， 证件

流水号：000000003575，声

明作废。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3.24� � �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吴江震泽证券营业部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副本遗失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与成都润物致远实业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债权转让协议的联合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与成都润物致远实业有限公司于2019

年12月30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编号：重庆Y23180004-31），并于2020年2月26日

在中国证券报发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与成都润物致远实业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上海远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四川远成物

流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不良债权转让给成都润物致远实业有限公司。

现双方已于2021年3月5日签订《解除协议》（编号：重庆Y23180004-33号）解除上述

《债权转让协议》，对债务人上海远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四川远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不

良债权仍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享有。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

人，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确定的还款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联系电话：柏女士023-67719826，杨女

士023-67719895，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178号美全22世纪写字楼A1座。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成都润物致远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4日

公告资产清单

截至2021年2月28日

序

号

债务人名

称

本金（元） 利息（元） 垫付费用（元） 保证担保 抵质押担保

1

上海远成

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

四川远成

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

450,000,000.00 306,016,666.67 3,330,000.00

远成物流

股份有限

公 司 、 远

成集团有

限 公 司 、

遂宁远成

置业有限

公 司 、 远

成 快 运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黄远

成

抵押物：遂宁远成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

遂宁市船山区126153.08平方米在建工程

（二顺位）、 潍坊远成国际智慧物流城有限

公司持有的位于潍坊市潍城区103769平方

米仓储用地；

质押物：远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对上

海远成储运有限公司48445.92万元应收账

款、远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对遂宁远成置

业有限公司20032.63万元应收账款、黄远成

持有的18000万股遂宁远成置业有限公司股

权、汪菊华持有的2000万股遂宁远成置业有

限公司股权、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5000万股远成快运（上海）有限公司股权、

远成快运（上海）有限公司持有的1000万股

四川远成运输有限公司股权。

证券代码：

003001

证券简称：中岩大地 公告编号：

2020-020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部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岩大地” ）于2020年10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1亿元（含2.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

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等品种，投资品种应当满足保本，单项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且投资产品不得进行质押的

要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0月20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部分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200万元购买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清华园支行

（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的“七天单位通知存款” 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8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

上述银行理财产品部分赎回，赎回本金13万元，取得收益541.13元。上述赎回的银行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

到账，并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本次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是否赎

回

理财

收益（元）

1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景山

支行

中国建设银

行 “北京市

分 行 定 制

型” 单位结

构 性 存 款

2020 年 第

1120201112

001期

10,000.00

2020 年 11

月12日

2020 年 12

月14日

1.54%-2.

7%

是

201,

117.81

2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清

华园支行

七天单位通

知存款

13.00

2021年1月

7日

2021年3月

22日

2.025% 是 541.13

2,187.00

2021年1月

7日

随时支取 2.025% 否 ———

3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西

永乐支行

七天单位通

知存款

10,000.00

2021年1月

6日

随时支取 1.890% 否 ———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金额为12,187万元。

三、备查文件

产品到期赎回的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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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岩大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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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岩大地” ）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发明专利证书共2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明专利基本情况

序号

专利

权人

发明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申请日

专利授权公告日 证书号

1

中岩大

地

一种污染土及废渣的塔式处

理设备

ZL20191

0148194.

2

2019 年 2 月

28日

2021年3月16日

第 4300492

号

2

中岩大

地

一种用于旋喷桩径检测的微

震效应数据处理方法

ZL20191

0681506.

6

2019 年 7 月

26日

2021年2月19日

第 4257157

号

注：上述发明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二、发明专利摘要

1、“一种污染土及废渣的塔式处理设备”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污染土及废渣的塔式处理设备，在反应筒

体中部以及侧壁内侧设置耐腐蚀电极棒与耐腐蚀电极板， 可利用动电技术彻底除去待处理物料中的有害离

子；有害离子到达耐腐蚀电极板的距离最远为反应筒体的半径，有害离子移动距离短，污染土或废渣的处理

时间短，处理速度快；内侧绝缘板上的开孔，可以将聚集于耐腐蚀电极板处的污染物带出，也可以调谐物料的

电化学环境；腔体位于反应筒体内，便于运输；绝缘板可以防止反应筒体带电，反应筒体侧壁的材质不受限；进

料管道、搅拌单元、出料管道的设置实现了待处理物料的自动添加与自动排出，物料更换速度快；搅拌单元也

可以搅拌物料，缩短反应时间。

2、“一种用于旋喷桩径检测的微震效应数据处理方法”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旋喷桩径检测的微震效

应数据处理方法，属于旋喷桩检测技术领域，数据处理方法主要包括：提取数据，从微震监测系统中提取旋喷

过程中的震动信号；识别并过滤干扰数据，保存震动频率为30~50Hz的震动波；旋喷震动区域定位，获得每一

时间节点微震事件点的空间坐标；最大旋喷边界定位；最大旋喷边界提取；最大旋喷边界校准；获取旋喷桩径

结果。 本发明将多余波去除进而达到精准滤波的目的，能够更加精准的确定旋喷桩边界的位置，进行指导施

工。

上述发明专利为公司自主研发成果，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

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并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提升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953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27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丰股份”或“发行人” ）和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 或“东莞证券”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78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

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5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组

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日丰转债”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 （2021年3月19日，T-1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

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 公布的

《实施细则》。

本次可转债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敬

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3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

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

公司代为申购。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

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

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8,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

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

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3、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

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

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

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根据《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日丰股份及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3月23日（T+1日）主持了日丰转债网上发行中签

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

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五位数 62779

末六位数 658408

末八位数 97815841,17815841,37815841,57815841,77815841,51980780,01980780,26980780,76980780

末十位数 2376337198,3557472338,4451634059,1813038348

凡参与日丰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76,82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张（1000元）日丰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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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进行部分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耀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6,614,99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8.10%。 本次质押

后，王耀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欧普” ）、马秀慧女士累计质

押股份数量为48,3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7.72%。

近日，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耀海先生发来的通知，相

关信息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和解质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王耀海 否 25,000,000 否 否

2021/3

/19

2022/1

/6

云南国

际信托

有限公

司

18.30 3.31

个人融

资需求

合计 / 25,000,000 / / / / / 18.30 3.31 /

本次被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王耀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山欧普、马秀慧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中山欧普

347,594,

286

46.06

23,300,

000

23,300,

000

6.70 3.09 0 0 0 0

王耀海

136,614,

994

18.10 0

25,000,

000

18.30 3.31 0 0 0 0

马秀慧

141,142,

856

18.7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625,352,

136

82.86

23,300,

000

48,300,

000

7.72 6.40 0 0 0 0

备注：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更名为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

司，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持股情况等均未发生变化。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目前

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亦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及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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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通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向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医药” ）出售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51%的股

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20年11月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12月11日召开了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议案。 本次交易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

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资产评估备案结果的公告》，重庆医药

依据国资管理规定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的相关要求已完成了本次交易的评估备案。

二、本次交易通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情况

重庆医药已于近日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出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63号）。 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重庆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交割的前提条件已全部满足，公司将尽快推进股权交割事

宜。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积极推进后续相关工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63号）。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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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股东大会向董事会授予的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的一般授权，

本公司已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人民币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并已获

得批准。 按照交易商协会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SCP704号），本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

额为人民币2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本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据此，本公司计划于2021年3月24日发行2021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期超短融” ），发行

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期限180天，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本公司到期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用集中簿记建档方式按

面值公开发行。 本期超短融发行的主承销商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簿记管理

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融计划于2021年3月24日完成发行，3月25日缴款， 并于2021年3月

26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

本期超短融的募集说明书、发行公告等相关文件将在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和

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披露。 本期超短融的最终发行利率及其他发行结果将于发行

完成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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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上述议案亦已由2020年12月28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公司

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738170589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易存道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3月27日

营业期限：2008年3月27日至长期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C座9层C1010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专业

承包。（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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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本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尹晓冰先生、和

国忠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尹晓冰先生、和国忠先生因连续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时间已满六年，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

委员会的职务。 辞职后，尹晓冰先生、和国忠先生将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尹晓冰先生、和国忠先生的辞职将导致本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低于法定最低要求，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人员的辞职报告将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方能生效。 在此之前，尹晓冰先生、和国忠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尹晓冰先生、和国忠先生在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独立公正，深入企业实地调

研，积极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会前主动了解并获取做出决策所需要的情况

和资料，会议上认真审议每项议案，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建议，促进了董事会决策的合理化、科学化，切实维

护了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为本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此，本公司董事会对尹晓冰先生、和国忠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3日


